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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87138766 8711653308 广而告之

兹定于2019年4月30日14时30分在金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永康市分
中心九楼公开拍卖永康日报大楼顶楼广告位一年租赁权，面积约 325㎡，起拍
价18万元 ，保证金5万元。

有意竞买者须确保在 2019 年 4 月 29 日前向指定账户（开户行：浙江永康
农商银行营业部支行，账号：201000116694851，名称：浙江方圆拍卖有限公司
永康分公司）交纳保证金后，凭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企业须携带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公章）
及保证金银行进账单到本公司华丰西路 123 号二楼（市农贸市场对面）办理报
名竞买手续。

咨询报名电话：87181448 13858900779 760779
浙江方圆拍卖有限公司永康分公司

2019年4月22日

广告位招租公告
方岩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金独线、文溪街、慈溪街建筑立面
综合整治工程（约 270 万元）向社会公
开招标，欢迎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三级及以上资质或建筑装修装饰专
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的企业带相关
资料于 4 月 24 日至 25 日到方岩镇办
公楼310报名。详询：17758076555

永康市方岩镇人民政府
浙江永安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永康分公司

2019年4月23日

招标公告
永康市唐先镇前渡金村现有旱地

招租，面积约 200 亩，欲参加招租者要

求独立法人企业带法人身份证、企业营

业执照，单位介绍信和被介绍人身份证

复印件于 2019 年 4 月 28 日至 29 日
16时前到唐先镇人民政府报名。

电话：13858939145 659145吕

永康市唐先镇前渡金村
2019年4月23日

招租公告

永康市四联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代 理 销 售 象 珠 颐 苑 别 墅
永康正规房产中介连锁品牌（建设部门备案），设立交易资金监管账户，让买房更安全！

本公司受产权人全权委托，全权代
理销售17幢别墅：

★象珠颐苑别墅，建筑面积378.6㎡、
390.21㎡、占地面积约101㎡，带花园。

售价：180-210 万元，前五套购买
者享特价优惠，直减10万元。

买房热线：87103519、87119506、
87129015、 87119095、 87118829、
87118667、87115608

总店:南苑东路 37-1 号（永三中门口）87103518
1 店:望春西路 52 号（康廷大酒店边）87111407
2 店 ：金 胜 路 68 号（房 管 大 楼 对 面）87129016
3 店:华丰东路 27 号（普兰德洗衣店旁）87181590
5 店:丽州北路 278 号（丽州首府门口）87119096
6 店:溪心路 385 号（丽州一品对面）87118818
7 店:城东路 567 号（盛武肥牛对面）87118998
8 店: 丽 州 南 路 58 号（金 华 银 行 旁）87115690
厂房专卖店:望春东路 129 号（燃料大厦对面，
五金城工商所隔壁）81715886、13967930567

买卖房产最关键是交易安全，请选择大品牌正规中介！

永康市四联房地产欢迎您光临！
永康大型房产中介连锁品牌，设立交易资金监管账户，让买房更安全！

本公司经建设部门正规备案，国家注册房地产
经纪人携数十位精英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玫瑰园套房转让，建筑面积 135㎡、155㎡、
200㎡、230㎡带阁楼；玫瑰园别墅转让。
★丽州一品高层套房，建筑面积 160㎡，4 室 2
厅1厨2卫双阳台，带车位一个。
★星牌花苑 2 楼套房，建筑面积 102㎡，3 室 2
厅1厨2卫，全新精装。
★久居新城套房转让，建筑面积79㎡，二室一厅。
★长城、城西、芝英、武义等各类厂房转让。
买房热线：87103519、87119506、87129015、

87119095、87118829、87118667、87115608
总店:南苑东路 37-1 号（永三中门口）87103518
1 店:望春西路 52 号（康廷大酒店边）87111407
2 店 ：金 胜 路 68 号（房 管 大 楼 对 面）87129016
3 店:华丰东路 27 号（普兰德洗衣店旁）87181590
5 店:丽州北路 278 号（丽州首府门口）87119096
6 店:溪心路 385 号（丽州一品对面）87118818
7 店:城东路 567 号（盛武肥牛对面）87118998
8 店: 丽 州 南 路 58 号（金 华 银 行 旁）87115690
厂房专卖店:望春东路129号（燃料大厦对面，
五金城工商所旁）81715886、13967930567

永康市城西新区楼塘村需打桩基
础 100 个左右，房屋一幢包清工，现公
开对外招标，请具备相关资质工程队
前来报名。

报名时间：2019年 4 月 23 日-4 月
28日止

联系电话：13335969007 721554
15058589911 530473

永康市城西新区楼塘村村委会
2019年4月23日

招标公告
永康市石柱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项目-330 国道沿

线改造工程，标段一：330国道下里溪段沿线改造工程，标
段二：330 国道妙端段沿线改造工程，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向社会公开招标，现将报名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混凝土道路拆除、透水混凝土道路硬
化，沥青混凝土道路拆除修复等工程。

二、工程地点：石柱镇下里溪村、妙端村
三、工程造价：标段一1478177元；标段二1604543元。
四、资质要求：1、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及以上资质；2、项目负责人要求：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
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

五、报名时间：2019年4月24日—4月25日16时
六、报名需携带下列材料：企业介绍信、被介绍人身份

证，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注册建造师职
业资格证书，以上所有证件的复印件加盖公章并装订成
册。（注：潜在的投标企业必须在《中国永康》网站永康市建
筑业企业诚信录入名单中公示。）

七、报名地点：永康市石柱镇人民政府
八、联系电话：0579-89285589

永康市石柱镇人民政府
亿诚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永康分公司

2019年4月22日

招标公告

因线路改造，4 月 28 日 9:00-17:00 郭山 K917 线平瓦厂分支线停电，停
电范围：柳前塘村 2#变，柳前塘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平瓦厂),永康市加玛车业有
限公司,永康市济勇五金配件厂,永康市中州衡器厂。雨天顺延。

因线路改造，4 月 29 日 6:00-12:00 郭山 K917 线古塘里支线停电，停电
范围：唯尔电器厂(宝晟制管厂)、郭山村（1）、郭山村（3）、郭山村（2）、古圹里 1#

变、古圹里2#变、麻塘头五金制品厂、上英2#变、上英村、鲤鱼塘3#、永康市航鑫
包装有限公司、鲤鱼塘（5）、荣邦公司(永康市夏华杯业有限公司)、麻塘头1#变、
鲤鱼塘（2）、鲤鱼塘1#、鲤鱼塘4#变、善儿干1#变、夏晓花。雨天顺延。

因线路改造，4月29日9:00-16:00，10KV独松K955线前刘1#变支线停
电，停电范围：前刘村，方岩镇派溪村经济合作社。雨天顺延。

因线路改造，4 月 29 日 9:00-18:00 前山头 K855 线新石宕支线停电，停
电范围：马架龙村 3 号(石宕下行政村),永康市荣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浙
江韩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永达汽车)。雨天顺延。

因线路改造，4 月 30 日 9:00-12:30 金川 K664 线前坑 2#变分支停电，停
电范围：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古山镇：前坑2#变,雨天顺延。

因线路改造，4月30日9:00-16:00，10KV前金K96G线永康市东伟五金
厂分支线停电，停电范围：胡库东伟五金材料厂,永康市胡库雄丰五金厂,永康
市胡库友好五金塑料厂,永康市浙中衡器厂。雨天顺延。

因线路改造，4 月 30 日 14:00-18:00 金川 K664 线前坑 3#变支线停电，停
电范围：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古山镇：前坑3#变，雨天顺延。

停电详情可关注微信公众号“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查询，咨询电话：
87202999。

国网浙江永康市供电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2日

停电预告

（2018）浙0784民初9575号
梅 飞 燕 （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330722198504261722）：本院对原告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被告梅飞
燕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完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浙 0784 民初 9575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9）浙0784民初1589号
潘 贵 贤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7410178819）：本院受理原告潘凌
浩诉你抚养费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

（2019）浙0784民初1671号
黄中法（永康市西溪镇柏西村 416 号）：本院

受理原告叶家学、肖庆云与被告黄中法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784 民初
1671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
内来本院行政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10207号
徐志康(住浙江省永康市舟山镇方山口村方

山路10弄27号)：本院对原告丁清莲与被告徐志
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784 民初 10207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2018)浙0784民初10385号

吕发祥（住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后塘弄一村
后 塘 路 29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5407104019）：原告杜关雄与被告
吕发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8）浙 0784 民 初
10385 号判决书。判决如下：由吕发祥归还杜关
雄 借 款 230000 元 ，并 支 付 利 息（其 中 本 金
110000 元自 2017 年 2 月 18 日起，本金 10000 元
自2017年4月9日起，本金70000元自2017年4
月 30 日起，本金 10000 元自 2017 年 6 月 26 日
起，本金 10000 元自 2017 年 9 月 18 日起，本金
20000 元自 2017 年 11 月 1 日起均按月利率 1%
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履行完毕。如果吕发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5132 元，公告费 400 元，共计 5532 元，由吕发祥
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请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芝
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2019)浙0784民初1297号

施国强、李美贞（均住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
雅庄村东山沿 45 号，公民身份号码分别为：
330722195510197313、
330722196202027325）：原告潘寿松与被告
施国强、李美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784 民
初 1297 号判决书。判令如下：由施国强、李美贞
归还潘寿松借款 500000 元，并赔偿逾期还款利
息损失（损失自 2019 年 2 月 1 日起按年利率 6%
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
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施国强、李美贞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则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
案案件受理费 4400 元（已减半收取），由施国强、
李美贞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请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
院芝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2018）浙0784民初7724号
永康市胜达日用品有限公司、方亮：本院受

理原告永康市美孚罗工贸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 0784 民初 772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满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9236号
卢育能，男，1975 年 3 月 8 日出生（身份证

号：330722197503081012），汉族，住浙江省
永康市江南街道山后卢村 138 号：本院在审理原

告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卢育能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18）浙 0784 民初 9236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卢育能归还原告浙江永
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透支款人民币
39800.29 元并支付利息、违约金（截止 2018 年 9
月 1 日的利息为 3799.06 元、违约金 2883.96 元；
之后的利息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还款之
日止，违约金按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5%计算至
实际还款之日止，最低1元，最高500元，利息、违
约金之和不得超过按年利率24%计算所得），款限
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归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62
元，公告费400元，共计人民币1362元，由被告卢
育能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立
案庭 526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9594号
黄英杰，男，1981 年 8 月 19 日出生（身份证

号：33072219810819031X），汉族，住浙江省
永康市西城街道西山头 80 号：本院在审理原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被
告黄英杰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784 民初 9594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黄英杰归还原告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透支款人
民币 50781.85 元并支付利息（截止 2018 年 7 月
20 日的利息为 13812.22 元，此后的利息按日利
率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违约金
18570.43 元，利息、违约金之和不得超过按年利
率 24%计算所得，款项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
完毕。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880 元，公
告费 400 元，共计人民币 2280 元，由被告黄英杰
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立案
庭 526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9595号
周享，男，1980 年 2 月 25 日出生（身份证

号：33072219800225141X），汉族，住浙江省

永康市东城街道河南二村下王 128 号：本院在审
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与被告周享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784 民初 9595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周享归还原告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透支款人
民币 70526.76 元并支付利息（截止 2018 年 7 月
20 日的利息为 21236.24 元，此后的利息按日利
率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违约金
9592.25 元、其他费用 5555.32 元，利息、违约金、
其他费用之和不得超过按年利率 24%计算所得，
款项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
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2438 元，公告费 400 元，共计人民币
2838元，由被告周享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
十日内来本院立案庭 526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9596号
徐正，男，1973年12月9日出生（身份证号：

33072219731209841X），汉族，住浙江省永康
市西城街道后金龙村 221 号：本院在审理原告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被告
徐正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18）浙 0784 民初 9596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由被告徐正归还原告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透支款人民币
72856.39 元并支付利息（截止 2018 年 7 月 20 日
的利息为18251.41元，此后的利息按日利率万分
之五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违约金 11957.21
元、分期手续费 1845.8 元、其他费用 60 元，利息、
违约金、分期手续费、其他费用之和不得超过按
年利率 24%计算所得，款项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400
元，公告费400元，共计人民币2800元，由被告徐
正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立
案庭 526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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